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表

	序号
	当事人名称
	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
	违法行为类型
	行政处罚内容
	作出行政处罚

决定机关名称
	作出行政

处罚决定日期
	备注

	1
	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	合银罚决字〔2023〕11号
	资产负债项目统计有误；
境内大中小型企业贷款统计有误；
中长期贷款按投向专项统计有误；
绿色贷款专项统计有误；
委托贷款专项统计有误；
涉农贷款专项统计有误；
7.房地产贷款专项统计有误；

8.理财与资金信托专项统计和资产管理产品专项统计有误；

9.贷款按行业分类统计有误；

10.银行承兑汇票统计有误；

11.核准类账户未经人民银行核准；

12.单位账户迟备案；

13.个人银行账户开立未备案；

14.个人银行账户开立迟备案；

15.单位账户销户迟备案；

16.未按规定收缴假币；

17.发现假币不收缴；

18.现金从业人员挑剔假币专业能力不足；

19.对外支付残缺、污损人民币；

20.未按规定为公众兑换残缺、污损人民币；

21.账户使用存在不规范问题；

22.缺少客户征信查询授权书；

23.未按规定开展重新身份识别；

24.未按规定对高风险客户采取强化尽职调查；

25.为身份不明的客户提供服务；

26.未按要求向金融消费者披露与金融产品和服务有关的重要内容；

27.提供金融产品或者服务时使用格式条款，未以足以引起金融消费者注意的字体、字号、颜色、符号、标识等显著方式，提请金融消费者注意等与金融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；

28.格式条款强制收集、处理消费者金融信息；

29.未按要求对金融消费者投诉进行正确分类；

30.迟报投诉数据；

31.漏报投诉数据；

32.错报投诉数据。


	警告，并处罚款人民币148.8万元。
	中国人民银行

合肥中心支行
	2023年5月11日
	

	2
	虞宸（时任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新站支行客户经理）
	合银罚决字〔2023〕12号
	对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违法违规行为负责：缺少客户征信查询授权书。


	处罚款人民币1万元。
	中国人民银行

合肥中心支行
	2023年5月11日
	

	3
	李方园（时任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新站支行副行长）
	合银罚决字〔2023〕13号
	对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违法违规行为负责：缺少客户征信查询授权书。


	处罚款人民币1万元。
	中国人民银行

合肥中心支行
	2023年5月11日
	

	4
	于蓉（时任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合规与风险管理部总经理）
	合银罚决字〔2023〕14号
	对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违法违规行为负责：未按规定对高风险客户采取强化尽职调查。


	处罚款人民币1万元。
	中国人民银行

合肥中心支行
	2023年5月11日
	

	5
	纪安香（时任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运营管理部总经理）
	合银罚决字〔2023〕15号
	对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违法违规行为负责：

1.未按规定开展重新身份识别；

2.为身份不明的客户提供服务。


	处罚款人民币3.5万元。
	中国人民银行

合肥中心支行
	2023年5月11日
	


